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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关于煤层气勘探开发项目进口物资 

免征进口税收的管理规定 

一、根据国务院批准的有关“十三五”期间继续执行煤

层气勘探开发项目进口物资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政

策的精神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二、本规定所指的进口免税物资是指在我国境内进行煤

层气勘探开发项目所需进口的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

足要求，并直接用于勘探开发的设备、仪器、零附件、专用

工具，具体物资清单附后。 

三、除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国内外合作者外，

国内其他从事煤层气勘探开发的单位，应在实际申报进口相

关物资前的每年 3 月底前，向财政部提交免税资格的申请文

件（其中地方单位应通过省级财政部门向财政部提交申请），

同时抄报海关总署和国家税务总局。对逾期提交的申请文件，

财政部将不予受理。申请文件应说明申请单位的基本情况以

及其所承担的煤层气勘探开发项目情况（包括项目执行期

限）、拟进口物资的应用范围，同时附上已取得的探矿证或

采矿证以及煤层气勘探开发项目的批准文件。非项目业主单

位的承包商需与项目业主单位共同出具关于煤层气勘探开

发项目的承包证明文件。财政部商海关总署、国家税务总局

每年在汇总申请文件后，审核申请单位的免税资格，并确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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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享受免税的项目清单。 

四、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应于每年 11 月底前将下

一年度符合政策范围的勘探开发项目（包括合作项目）汇总

报财政部，并对照上一年度，对项目的变化情况进行说明。

财政部商海关总署、国家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确认享受免税

项目清单，清单包括执行项目的进口单位。具有免税资格的

进口单位向项目所在地海关申请办理项目所需物资进口减

免税手续。 

五、进口单位在办理免税手续时，应向海关提交符合政

策规定的进口物资清单，并填报对应的已经审核项目。其中，

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组织的煤层气勘探开发合作项目，

需出具经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审核确认的用于该项目

的进口物资清单。具体操作办法由海关总署另行制定。 

六、本规定所附《勘探开发煤层气免税进口物资清单》

（以下简称《免税物资清单》）根据执行情况由财政部会同

海关总署、国家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适时调整。海关审核该

类进口商品免税时，如税则号列与《免税物资清单》所列不

一致，应以《免税物资清单》所列的货品名称和技术指标为

准。 

七、在实际进口中，如有《免税物资清单》中未具体列

名但确需进口用于我国煤层气的设备、仪器、零附件、专用

工具，由海关总署会同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审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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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对用于勘探开发煤层气的免税进口物资，未经海关

核准，不得抵押、质押、转让、移作他用或者进行其他处置。

如有违反，按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及相关规定处理。 

经海关审核同意，依据本规定免税进口的物资可在经审

核认定的不同煤层气勘探开发项目之间转移或转让，并可临

时用于煤矿瓦斯治理和抢险救灾。具体操作办法由海关总署

另行制定。 

九、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他经认定的煤层气勘

探开发单位，应于每年 3 月底前将上一年度本单位各项目实

际进口的免税物资清单、进口金额、免税额、物资使用等情

况汇总报财政部备案，并抄报海关总署、国家税务总局。财

政部会同海关总署、国家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对各有关单位

的免税执行情况进行核查，对擅自超出确定的项目范围使用

免税进口物资的单位，按有关规定处理，严重违反本规定的，

将取消免税资格。 

十、本规定由财政部会同海关总署、国家税务总局负责

解释。 

十一、本规定的有效期为 2016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

月 31 日。 

 

附：勘探开发煤层气免税进口物资清单 

 


